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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1891/01-02(01)號文件

《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的會議上
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—

1 . 就條例草案第 14 條—

( a ) 考慮議員的意見，規定第 14( 1 ) ( a )、 ( b)和 ( c )條只適用於在第
3 ( 3 )條所指的過渡期內，沒有牌照∕許可證而繼續經營的卡
拉 O K 場所。不過，對於根據擬議發牌管制計劃獲發牌照的
卡拉 O K 場所，政府應考慮刪除第 14( 1 ) ( a )和 ( b)條；

為回應議員的關注，我們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訂

明第 14 ( 1 ) ( a )、 (b )和 ( c )條只適用於在第 3 (3 )條所指的過渡期
內沒有牌照∕許可證而繼續經營的卡拉 O K 場所。

第 14 ( 1 ) ( a )和 (b )條 將不適 用於已獲發 牌照或許 可證的卡 拉
O K 場所，而第 1 4 (1 ) ( c )條則會作出修訂，以涵蓋發牌條件。

( b ) 考慮張宇人議員的建議，應就根據擬議發牌管制計劃獲發牌

照的卡拉 O K 場所，修訂第 14( 2 ) ( a )條，訂明只會向持牌人或
獲授權人士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，作出第 1 4(1 )條所指的指示；

從 “經營者、料理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
這組用詞清楚可見，所指的人應是在經營卡拉 O K 場所方面
責任重大的人，即持牌人、持證人或公司持牌人或持證人的

獲授權人士，而並非卡拉 O K 場所的任何普通職員，例如清
潔工人或看守員。基於這個因素和我們在下文 ( c )項的回應，
議員或會同意不必修訂第 14 ( 2 ) ( a )條，以在根據第 1 4( 1 )條送
達指示予 “經營者、料理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
的人 ”和送達指示予 “持牌人、持證人或獲授權人士 ”之間作出
區分。事實上，作此區分即表示前者可能不包括後者，並會

令人質疑所有其他採用 “經營者、料理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
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這組詞的條文的正確詮釋。

( c ) 考慮主席的建議，在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，政府應承

諾在執行第 14 ( 2 )條時，發牌當局盡量不會把根據第 14( 1 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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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的通知，送達 “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者、料理者、管理者
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以外的人。政府亦應保證，清
潔工人在法律上不會被視為 “卡拉 OK 場所的經營者、料理

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；

我們確認清潔工人不會被視為 “卡拉 O K 場所的經營者、料理
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。就語句結構而
言， “經營者、料理者、管理者…… ”不能解作包括卡拉 O K
場所的初級人員，因為 “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經 “經營
者 ”、 “料理者 ”或 “管理者 ”限制修飾為同一職類人士。

政府不會根據第 1 4( 1 )條向 “卡拉 O K 場所的經營者、料理者、
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 ”以外的人發出通知，並
會在恢復二讀辯論時作出承諾。

2 . 訂明根據第 18 條送達的封閉令，應以掛號郵遞方式送至受送達人
的最後所知營業地址或住址，以及張貼於有關處所的顯眼處。

第 18 條的現行草擬方式可見於很多其他條例。該條讓發牌當局可
透過面交送達、掛號郵遞方式或把通知或命令張貼於接近處所的

要衝位置，以把送達服務辦妥。最後一種送達方式可被視為後備

送達方式，因為如命令或通知未能透過面交送達或掛號郵遞方式

送達，例如因找不到持牌人或持證人而掛號郵件被退回 /無法派
遞，則也可藉此有效送達通知或命令。發牌當局根據行政程序，

當然會採用多於一種方式確保通知或命令會妥為送達。

正如我們於立法會 C B(2 )1 58 5 / 01 - 02 (0 3 )號文件第 6 項解釋，如在
法例明文規定，必須採取所有不同方式送達通知，實行起來會有

困難。倘若無法透過某種或某幾種指定的方式送達通知，送達服

務便不能辦妥。

同樣難以實行的，是要求申請封閉令通知同時以掛號郵遞方式送

達和張貼於該處所的顯眼位置或接近該處所的顯眼位置，因為如

以掛號郵遞方式送達的通知被退回而無法派遞，則即使通知已張

貼於處所的顯眼位置，送達服務都會因郵遞方式送達無效而被視

為未能辦妥。倘若受送達通知的人藉刻意不接收掛號郵件而逃避

通知，則這情況會使第 15 條實際上無法實行。如無法派遞的通知
被退回，則區域法院根據第 15 條作出的封閉令是否有效，頓成疑
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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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上述因素，我們始終認為不適宜明文規定申請封閉令的通知

必須同時以掛號郵遞方式送達和張貼於有關處所的顯眼處。此舉

會嚴重妨礙當局有效執行發牌制度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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